
十架七言默想（一）父啊！赦免他們
經文：路23:1-38

引言：

這句話是主被釘在十架上所說的第一句話。我們今日要思想世人釘主在十

架的罪過。

一．這句話是對誰說的？

“父啊！”是對天父說的。

1.祂所以被稱為父，因祂是萬有之本，是我們生命的來源。

2.祂被稱為父，因祂是主宰，如家長。祂是管理萬有的。

3.祂被稱為父，因祂有最大的權柄；有赦罪的權柄，也有定罪的權柄。

4.人犯罪是得罪父神(詩51:3-4; 路15:18-21)。

5.人犯罪是件嚴重的事，是神所不能容納，不容許可的，必須得赦免。

二．誰說這句話？

是釘在十架上的主說這句話。

1.祂是那位忍受罪人頂撞的主。從降生到受死，祂都受罪人無知無理的頂

撞。

2.祂是那位深深體會人的軟弱的人子。

3.祂是那位受罪惡試探，知道罪惡的權勢和痛苦的主。

4.祂是那位完全聖潔，為父所喜悅的中保。

5.祂是那位無罪卻代替這些罪人的罪而死的主。

6.祂是那位流血作贖價的救主。

7.祂是那位擔當罪惡並得勝罪惡的主。

三．這句話是為誰說的？

是為一切的罪人。

1.那些不聽不信神話語的人。

2.那些遠離神與神為敵的人。

3.那些不受管教不肯悔改的人。

4.那些譏誚迫害恨惡主的人。

5.那些貪財賣主賣友的人。

6.那些受罪捆綁成為罪奴的人。

7.那些等候審判受永遠刑罰的人。

四．聽這句話應有何反應？

1.認識我們是個罪人，是個得罪父神的人。

2.認識我們的罪在父神面前是件嚴重的事，必須及早解決。

3.認識有一位救主為我們受刑，擔當我們的罪。

4.認識我們與神和好的唯一途徑，就是靠耶穌寶血的救贖。

5.我們當脫離罪的捆綁，遠離罪惡，不可再犯罪。

6.我們要赦免得罪我們的人，如同神赦免我們的罪一樣。

7.我們要傳揚這赦罪的道，叫眾人同得這救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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